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

与

首程控股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6年03月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

与首程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与首程控股有限公司的合作关系，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合作协议。

甲方：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吉祥路13号

乙方：首程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电气道183号友邦广场37楼3706至08室

第一章  合作原则
第一条 甲乙双方在友好协商的前提下，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聚焦赋能北京市通州区产业投资、财富管理、静态交通治理、创新发展、城市更新等方面进行合作，构建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条 甲乙双方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有效整合双方资源，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甲方着力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支持乙方为各项产业项目提供服务
第三条 甲乙双方在互信互谅的前提下，本着协同高效的原则，建立高层领导联席机制，定期会晤，定期通报合作进展，共同促进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建立工作小组，负责日常工作对接，开展日常工作推进协调，落实双方合作事项，保障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第二章   合作内容

第四条 合力构建产业发展生态。双方依托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的平台优势，结合首程控股在管的产业发展基金的专业资源，共同推动先进制造、机器人等相关产业在通州区的集聚发展。乙方充分发挥其在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和资本运作方面的专业能力，围绕通州区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及机器人等产业链上下游开展系统布局与精准招引，推动关键环节项目落地；通过基金联动、政策协同与资源整合，助力通州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产业集群与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

第五条 协同优化机器人创新生态。双方共同探索机器人应用和推广模式，以应用推广支撑技术迭代。甲方落实北京市关于机器人融资租赁、产业发展的相关指示要求，支持机器人应用场景建设。乙方调动相关产业资源积极拓展机器人融资租赁业务，甲方支持乙方陶朱新造局(机器人展示销售平台)在通州区建设，依法合规给予相关政策扶持。

第六条 推进财富管理中心建设。乙方在通州设立外资投资性主体，通过收购北京市财富管理公司开展财富管理相关业务，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第七条 促进智慧停车静态交通治理。在公平竞争前提下，甲方支持乙方与通州区属国企就通州区路侧停车管理达成合作。乙方充分发挥自身在停车运营管理方面丰富的经验及能力，助力通州区路侧停车设施建设、停车设施智能化改造以及停车资产经营管理。由乙方提供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增值创新、科技赋能等静态交通全链条服务，助力通州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安全绿色智慧发展。乙方积极参与区内停车设施建设，构建科学完备的区域静态交通体系。

第八条 建设打造新能源汽车友好区。甲方支持乙方在通州区投资建设停车充电场，加快构建广泛覆盖、均衡合理、结构完善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甲方支持乙方对区域内站点进行梳理，依法支持区域内企事业单位在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并履行完毕相应法定程序、公平竞争的情况下与乙方开展合作。同时，在不影响城市正常运行情况下，甲方支持乙方对场地周边电力条件确认、电力增容施工、试点项目服务商对接电力接入方案等工作。
推进城市更新改造和优化。乙方发挥旗下Pre-REITs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基金优势，重点针对保障性租赁住房、老旧商务楼宇、传统商业设施、老旧厂房、公共停车空间等项目资产进行梳理及辅导培育，协助甲方通过投资并购、公募REITs、收储、回购、腾笼换鸟等方式盘活资产，推动通州区存量用地高效使用、闲置资产更新改建。甲方应在资源对接、机制保障等重难点事项推进方面积极协助乙方，合力推动通州区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第十条 配套支持。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办理公司核心人才引进相关工作，并对乙方公司高管及核心人员在人才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依法合规给予支持。
第三章  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甲乙双方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在合作中获知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其他非公开信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权利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本协议之外的其它方透漏或用于本次合作目的之外的任何用途。本条所述的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的解除或终止而失效。
第十二条 协议在执行期间如因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调整或其他原因需做出变动时，双方应本着友好、互惠、互谅的态度对相应条款做出必要的变更和补充。
第十三条 本协议仅构成双方就合作意向所达成的初步的、不具强制性义务的阐述，是指导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协议涉及的具体业务双方及双方所属企业（机构）将另行签订协议进行约定。甲乙双方及双方所属企业（机构）签订的各项具体业务协议等均应遵照本协议所确立的原则订立。如本协议约定与具体协议约定存在不一致，以具体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补充，协议的修改或终止需经双方书面协商同意。

第十四条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叁年。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每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有效期结束后，不影响协议有效期内所签订的各项协议的法律效力。协议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继续延长、调整和补充。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与首程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字页）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
    首程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2026年*月**日                  2026年*月**日


